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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市教基〔2015〕9号

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中学：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为，推进教育公平，实现“阳光招生”。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2015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2015〕15号）（见附件1）要求，现就做好我市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控制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2015年起，全省统一取消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择校生，控制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省教育厅继续监测高中招生和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普职比、生师比等内容。各县（区）教育局要成立2015年普通高中（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普通高中、中职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对考生做好职业规划教育和指引，引导学生理性报读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学校。2015年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和民办学校公办收费招生计划26618人、民办学校民办收费自主招生计划3940人。各县（区）要严格控制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实际招生数不得超过计划数（见附件2），超出部分学生将不能取得高中学籍。
二、推进教育公平，继续实行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部分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初中学校的政策。

（一）直分比例。根据《探索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平衡分布模式工作方案》（惠市教〔2010〕188号）关于“发挥初中毕业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作用，引导学生资源均衡配置，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省一级以上高中学校部分招生指标均衡直分到辖区内所有初中学校”的要求，继续推进“直分”工作。2015年省一级以上学校直分比例不低于2014年。

（二）录取的依据和原则。

1.根据直接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招生名额、考生的志愿和中考分数进行择优录取。

2.录取时，按考生填报的第一志愿录取。当在同一初中学校中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时，则在所分配的名额数内按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列进行录取；如果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分仍相同，则在所分配的名额数内再按物理、化学、政治三科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列进行录取。如果考生出现以上情况均相同，则再依次根据考生的生物和地理会考成绩、体育中考成绩择优录取。

3. 根据《关于2015年初中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惠市教 [2014]256号）要求，考生的地理、生物均达到C级以上，作为广东省一级学校（或本县、区重点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资格线；其中1科达到C级以上，作为其他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资格线。 

4.学生综合素质考核作为普通高中录取的参考依据。

（三）录取顺序。先以每个初中学校为单位，根据招生名额和考生志愿，按考生分数从高到低对优质普通高中学校计划内直接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招生名额进行录取；再对各高中学校余下的计划内招生名额进行划线录取，办法与往年相同。
三、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实行“阳光招生”。

（一）严格执行《惠州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加分办法》（惠市教〔2013〕61号）。按照该办法的要求，规范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考试加分条件和加分标准及办理程序。
（二）严格执行不得将各类学科竞赛成绩与招生录取挂钩的规定。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粤教基〔2010〕15号）关于“严禁学校将各类学科竞赛成绩、奥赛成绩、社会艺术考级、特长评级等与招生录取挂钩（包括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要求，各类学科竞赛成绩不得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
（三）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取消择校生政策。根据《关于做好2015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粤教职函〔2015〕15号）关于“从2015年起全省统一取消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的要求，2015年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取消招收择校生，同时严禁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挂读生”和变相招收“借读生”。
（四）设置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最低录取分数线作为我市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最低控制线，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不能入读普通高中学校，否则不能获得普通高中学籍，不能参加普通高考。
1.公办学校 各县（区）教育局要根据招生计划，设置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并将最低录取分数线报本县区政府，同时报市教育局备案。
2.民办学校 待中考成绩公布后，由市教育局统一制定并公布全市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
     (五) 规范特长生招生。各县（区）教育局可参照《关于做好2015年市直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惠市教基〔2015〕6号）的有关要求，规范特长生报名、术科考试、填报志愿、录取各招生环节工作，确保特长生招生录取科学、规范，严禁学校以特长生名义招收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普通生。

（六）规范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

1.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在招生简章及进行招生宣传时，要明确告知考生及家长学校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必须将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在学校显目位置公示。
2.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本地学生（即参加我市中考的学生）的分数不能低于市教育局确定的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

3.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收外地（即没有参加我市中考的外省、市学生）学生，要求该生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在我市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住所，符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我省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2〕137号）》规定的异地高考政策，学生的中考成绩不得低于该市中考满分总分的65%（即学生中考成绩≧中考满分总分×65%）。成绩符合的外省、市学生必须提供本人中考证、当地考试中心盖章的中考成绩单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给就读学校，以便招生部门核实，否则不能取得我市普通高中学籍。

（六）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各县（区）、各初中学校要通过召开学生家长会、致中考学生的一封信、校讯通、学校板报、教育局网站、新闻媒体等多形式多渠道指导好学生填报中考志愿，对不能被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和指引，指导他们报读中职、技工学校，确保我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6%以上。

（七）各普通高中学校诚信招生。各普通高中学校必须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诚信招生：不得以发布虚假招生广告、贬低他人等手段误导考生填报志愿；民办学校要告知考生学校收费标准；不得向考生发放预录通知书；不得以口头承诺、签订协议、减免费用、预收学费或定金等形式招揽生源；不得通过任何不正当方式进行有偿招生。否则，一经查实，公办学校将严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民办学校将减少或暂停明年高中招生计划。
四、认真准备，充分做好与招录新生相关的各项工作。

我国人才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高考即将面临重大改革，高校将向技能与学术两种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依然存在部分学生及家长只愿读普通高中、不愿读中职学校的陈旧观念。同时，我市部分高中学校还存在办学条件比较落后、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各县（区）教育局要重视加强招生宣传引导，加大投入，建设足够的校舍，添置必需的教育教学仪器设备，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同时做好教师招聘和培训工作，确保2015年秋季开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联系电话：2261079；电子邮箱：hzjyk123@163.com。

附件：1.关于做好2015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2.惠州市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分解到校任务表
3.关于做好2015年市直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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